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Ⅰ 序 

 

1 目的 

本守法规程（以下称“本规程”）的目的是确保 OMIC 的活动符合职业伦理、在业务

实施时做到诚实守信，通过在 OMIC2 组织 3 整体维持高水平的专业的服务来提高商

品检查行业 1的地位。 

 

2 定义 

2001 年 10 月 12 日颁布的《IFIA 章程》中规定的语句及表达，只要无特别规定，在

本规程中也有相同条款和意思。 

 

3 相关文件 

本规程遵循下述文件。 

(ⅰ) IFIA 守法基本方针 

(ⅱ) IFIA 守法规则 

 

4 生效日 

本规程的初版，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，此第 2 版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1 所谓“本职业”，是指根据基准、技术规格、客户特有的要求事项、行动规范及规定等规范文件对指定要

件进行评价（含抽样、试验、检查、分析、评定、实证、适合性评价及认证）的相关业务领域（2001 年 10

月 12 日颁布的《IFIA 章程》第 1 条） 

2 所谓“OMIC”，是指 Overseas Merchandise Inspection Co.,Ltd 公司和章程第 7 条（a）项规定为 OMIC 集

团企业的企业（2003 年 7 月修正、IFIA 评议会第 1 号规程<Council Regulation No.1>§3）。但是，根据上下

文，有时也包含 OMIC 组织内除此之外的企业。 

3 所谓“组织”，是指 OMIC 和 OMIC 的子公司及法律上或经营上 OMIC 发挥某种有效支配权的公司、企

业及其他组织团体（含不从事本职业的）。即使是与本职业偏离的业务领域但同样处于 OMIC 的支配之下，

为了加强和保护职业整体的名声，也包含这样的业务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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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 守法基本方针 

1 诚实性 

OMIC 本着专业、独立、公平的方法来实行所有的业务。 

必须诚实地实行业务，绝不容许有任何偏离已认可的试验方法或操作规程的行为。

如果认可的试验方法中规定了关于试验结果的误差范围，绝不将该误差范围用于实

际测量结果的恶意篡改。 

诚实地对数据、试验结果及其他重大事实进行报告，不进行随意的更改。并且，只

发行正确记录了实际检查结果、专业见解或已获得结果的报告书及证明书。 

 

2 利害冲突 

OMIC 回避与在财务上或商业交易上有利害关系的任何关联组织间、或 OMIC 对其

服务有所求的组织间的利害冲突。  

回避与从事不同业务的同一顾客、或相互提供服务的集团内企业、或部门之间的利

害冲突。  

 

3  保密 

在业务实施的过程中获得的信息，除非其为已出版且一般情况下可供相关方面使用

或已向公众公开，否则全部作为业务上的机密进行管理。  

 

4 行贿受贿的禁止 

禁止回扣或实际支付只是合同金额的一部分等任何形式的行贿受贿。  

禁止和客户、代理店、合同对象、供应商或其职员或政府职员之间为收送不当得利

而使用另外渠道或途径。  

 

5 公正的市场营销  

关于市场营销，不仅在单独宣传本公司时，在与同行其他公司及其业务进行比较或

谈及相关内容时，也要做到诚实、无欺瞒、清楚明白。 

 

 


